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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我們需要了解跨性別
（transgender)議題？

或許我們可以整理出一百個不一樣的理由，但最重要的一

個理由，我認為是：跨性別人權就是人權。

✦聯合國大會 1977 年 12 月 16 日通過《關於人權新概念的

決議案》：「一切人權和基本自由都是不可分割並且是互

相依存的。」

✦ "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.”

--Martin Luther King



台灣的歷史脈絡

✦ 2008年內政部函釋（行政命令）

✦ 2013-2022 兩公約、CEDAW公約委員：均建議台灣政府取消強
制手術要件

✦2014/12/10 為跨性別請命，施明德等籲內政部取消強制手術要件

✦2021/9 伴盟律師團義務代理小E案勝訴

✦2021/12 伴盟律師團義務代理之宇萱案，法院裁定停止訴訟，依職
權聲請釋憲

✦ 2022/1 行政院公布「性別變更要件法制化及立法建議」委託研究
案報告（陳宜倩教授主持）

✦2022/5 行政院公告台灣首部「國家人權行動計劃 2022-2024」









伴盟倡議重點

一、肯定性別自主決定權：個人的「性別認同」（gender 

identity) 與其「性別特徵」或「被指定性別」非必一致。

性別認同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，跨性別者有權依據其

性別認同主張性別登記與承認。

二、打破「非男即女」的二元性別觀，認可性別多樣性

三、取消強制手術要件、簡化性別變更登記流程、降低門

檻（不採取高度醫療介入、減少政府干預程度）

＃免術換證不等於無條件換證＃



戶籍出生登記 （戶政事務所）

✦男

✦女

✦ X ？非二元性別？雙性人？

2018年監察院針對雙性人權益之調查報告



職場歧視案例

• 2011 醫院解雇跨性別女性員工周逸人案

• 2013 長髮警察葉繼元案

• 2018 監察院報告中之雙性人遭職場性騷擾案

• 2019 飯店解雇雙性人小霞案

• 2019 科技公司因女廁使用問題不錄取跨性別女性妞妞案

• 2020 企業招募彩妝銷售人員以制服為由拒絕聘僱跨女求職人



於現行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架構下支持跨性別學生的具
體建議

✦各級學校應尊重並積極保障學生性別認同與性別表達

一、於學籍、名冊、編號或其他用以記載學生資訊或據以區分

學生之符碼等資料，如涉有性別資訊者，應設置學生得申請變

更、刪除或隱藏該資訊之機制

二、於言詞或書面，應參酌學生之意願，使用符合學生性別認

同之稱謂與名字。「非法定文書」尤應依學生意願與性別認同

處理之。



於現行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架構下支持跨性別學生的具
體建議

三、應參酌學生之意願，於尊重學生性別認同之前提下，賦予

使用空間，以及穿著符合自身認同之服飾的權利。

四、教育活動之實施，如有涉及性別因素，校方應透過合理並

保障隱私權之方式，主動了解並參酌學生之意願。學生有權依

其性別認同選擇並決定參與上開活動之方式，任何人不得因其

性別認同因素而給予歧視對待。



性別友善空間

✦依建築法建造之公有及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，於新建或改建

時應設置一定比例之性別友善空間（如廁所、宿舍等等）。

✦注意：性別友善空間是additional options， 而非「多元性別

專用空間」！





用思考、對話和行動，改變世界。178 一起吧!

• 伴盟官網：http://tapcpr.org

• 伴盟跨性別平權站：
https://transgender.tapcpr.org/

• FB：「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」、「許
秀雯 律師」

• 許秀雯律師 vh@tapcpr.org

mailto:tapcpr2010@gmail.com

